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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布南海防空識別區，屆時南海問題就更加治絲益棼了。一般都認為，大陸都敢宣布東海

防空識別區，那在南海宣布有何不敢。東海及南海儘管都有主權領土爭議問題，但兩者的

氛圍不同，南海所牽涉到的相關聲索方，遠比東海來的多又複雜，不能等同視之。 

五、因此，有鑒於此，大陸對南海問題的態度應該是，一方面不理會國際仲裁的可能不利於大

陸的判決，而另一方面，卻也不敢貿然直接在九段線外，宣布南海防空識別區。在九段線

外宣布南海防空識別區，其所可能引發的連環效應，恐怕會超出大陸的想像之外，其結果

可能反而對大陸不利。不過，大陸還是會握著防空識別區這個牌，以對美日菲起著一定的

制約作用。對美菲日而言，他們一方面固然不希望見到大陸宣布南海防空識別區，但另一

方面則很擔心大陸宣布。因為，如果大陸宣布了，儘管其所引發的效應，可能讓大陸招架

不住，但美日菲同樣也要冒著和大陸直接對衝的風險，這也是夠美日菲頭痛的問題。 

（四十七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鑑於攸關我國發展為海洋國家的「海洋四

法」，海洋委員會、海巡署、海洋保育署及海洋研究院，去

年已在立法院三讀通過，這除了是政府組織改造的重要法案

，為整合多元而複雜的海洋事務，跨出了重要一步之外，也

將「海洋保育」的觀念帶入政府，在進行巡護海洋生態與永

續管理工作的同時，鼓勵民眾知海、親海、愛海。當愈來愈

多臺灣人都擁有海洋意識時，臺灣才能真正建立健康、多元

、豐富的海洋文化。要求行政院應積極探索新興的海洋產業

，特別是在新能源（如離岸發電與黑潮能源）和新水源等領

域，為資源不足的臺灣尋找新的亮點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六月八日是聯合國的世界海洋日，每年這 1 天，世界各國都會展開一連串的親海與淨海活

動，藉此省思與海洋間的關係。2016 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題是「健康的海洋，健康的地球」

，海洋日這天，站在四面環海的臺灣，感受氣候變遷形成的暴雨和燠熱之苦，國人冷暖心

頭，自是特別深刻。 

二、全球 7 成以上面積是海洋，海洋有如地球的心臟；有健康的海洋，才會有健康的地球，人

類也才能夠世世代代永續生存。海洋時代帶來開發機會的同時，也蘊藏了污染與掠奪的危

機，並嚴重削弱了海洋對氣候發揮的調節力；除了調節氣候，海洋還具有產生氧氣、提供

食物及海中生物繁殖棲息地等功能。隨著陸地資源的日趨枯竭，全球已掀起一波「藍色經

濟」的狂熱。根據「世界自然基金會」（WWF）估計，全球經濟總產值的 61%跟海洋及海

岸帶有關；每年全球海洋經濟的產值大約有 2.5 兆美元（約新臺幣 77 兆元），並且每年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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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 11%的速度增加。可以說，海洋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，各國都

極為重視。 

三、然而近年來，兼具「生命、生活、生產」功能的海洋，在過度開發下，已出現資源快速枯

竭的危機，海洋的發展受到相當威脅。事實上，海洋議題既廣且深，單打獨鬥無法解決，

因此各國在政治與經濟掛帥的競爭中，也必須展開合作，面對、處理與解決人類所共同面

對的藍海挑戰；「世界海洋日」就在這樣的思維與需求中出現。 

四、回顧歷史，聯合國 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「環境與發展會議」時，訂定了「世界海

洋日」。2003 年「海洋計畫」（The Ocean Project）與「世界海洋網絡」（World Ocean 

Network）兩個民間團體展開合作，在全球超過 1200 個組織網絡間推廣海洋日。經過多年的

努力，聯合國於 2009 年首次展開慶祝世界海洋日的相關活動，當年的主題是「同個海洋、

同個氣候、同個未來」，聚焦於海洋在氣候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並提醒世人，人類是命

運共同體，必須共同面對海洋的問題。 

五、當年，聯合國「環境規劃署」與「海洋保育協會」公布《海洋廢棄物調查報告》，海洋垃

圾問題之嚴峻，成為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。其中，塑膠廢棄物尤為海洋垃圾的主要組成物

件，據估計，海洋中有 5 兆件塑膠碎片，隨著洋流漂移；全世界每年有 800 萬噸無法分解

的塑膠進入大海，形成嚴重的污染。 

六、另根據「荒野保護協會」連續多年的監測，臺灣的海洋廢棄物，9 成以上也是塑膠製品，而

且以飲食包裝佔了絕大多數。臺灣如果想要有乾淨的海域，推廣友善海洋，減少海洋廢棄

物的商品非常重要。因此，透過日常消費的減塑生活，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，也是值得努

力的方向。 

七、除了避免塑膠物污染海洋，其他海洋日主題還包括，「海洋萬物，擇你所選、護你所愛」

，關注海洋生物多樣性，以及，「年輕人！改變的力量」，期望藉由年輕人的知識和旺盛

行動力，以實際行動保護海洋等。及至近年，海洋日主題更發展為「團結就是保護海洋的

力量」，意思是即使是個人微小的行動，聚集起來也能造成重大的改變；只要人們願意合

作、付出行動，我們還是有機會可以改變現在所面臨的海洋惡化局勢，讓地球重新擁有健

康的海洋。 

八、析言之，海洋議題範圍從政治、經濟到環境，甚至文學、藝術，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臺

灣是個島嶼，要越過海洋才能與世界連結，應該將海洋視為機會，而非阻隔，因為寶島具

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，可以好好發展海洋相關產業。尤其攸關我國發展為海洋國家的「

海洋四法」，海洋委員會、海巡署、海洋保育署及海洋研究院，去年已在立法院三讀通過

，這除了是政府組織改造的重要法案，為整合多元而複雜的海洋事務，跨出了重要一步之

外，也將「海洋保育」的觀念帶入政府，在進行巡護海洋生態與永續管理工作的同時，鼓

勵民眾知海、親海、愛海。當愈來愈多臺灣人都擁有海洋意識時，臺灣才能真正建立健康

、多元、豐富的海洋文化。 

九、面對海洋，臺灣要學習打開大門、打開心胸，一方面探索新興的海洋產業，特別是在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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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（如離岸發電與黑潮能源）和新水源等領域，為資源不足的臺灣尋找新的亮點；另一方

面更要為海洋的永續貢獻心力，以平衡的態度面對豐富廣闊的海洋，為臺灣下一輪的繁榮

發展打下基礎、創造契機。 

（四十八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新政府的居住正義政策是，在八年內

推出 20 萬戶社會住宅，供弱勢家庭購買或租用，現在此一政

策有了更清楚的輪廓，包括預計八年將投入 4,000 億的資金，

新建 12 到 14 萬戶住宅。雖然台灣的房價昂貴，但是主要的

問題還是出現在北部地區，因此社會住宅的主要目標應該放

在北部地區；而且政府的資源有限，如何去落實這些政策可

能更重要，至於是否需要到 20 萬戶，而且是否需要花上

4,000 億元，行政院應該再進一步評估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新政府的居住正義政策是，在八年內推出 20 萬戶社會住宅，供弱勢家庭購買或租用，現在

此一政策有了更清楚的輪廓，包括預計八年將投入 4,000 億的資金，新建 12 到 14 萬戶住宅

；再利用容積獎勵，引導新建與都更開發回饋 4 到 6 萬戶；最後再經由訂立租屋專法，引

導民間提供 2 到 4 萬戶空屋，由社福機構承租和管理。 

二、新政府有這麼大的決心要推動社會住宅，供弱勢家庭改善其居住環境與品質，社會應該給

予支持，但是由於預計投入的資金很多，而且興建的住宅數量也很大，就目前國內的房屋

總量來看，是否有必要由政府部門提供這麼多的新建住宅，值得深入檢討。 

三、首先，計畫興建的 12 萬到 14 萬社會住宅，土地由政府無償撥用，每坪興建成本約 10 萬元

，約 25 坪，也就是說，每戶的售價約在 250 萬元。此一價格在中南部而言，應該比較合理

，但是中南部的房價本來就比較低，由政府提供社會住宅的需要是比較少的；反而是北部

地區，由於房價較高，民眾對於新建的社會住宅需要較大。但是以目前台北市、新北市，

甚至桃園市來看，250 萬一戶的房子，其價格明顯低於市場行情，到時許多民眾一定會搶購

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土地完全不用錢；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。政府為什麼可以無償撥用

土地供民間使用？除非這些房子是採用 50 年或 70 年設定地上權的方式出售。換言之，我

們支持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供弱勢家庭購買，但不應該直接賣斷土地，而應該採用設定

地上權的方式，讓這些土地未來仍然可以再運用。 

四、我們相信如果只是售屋不售地，可能會讓一些弱勢家庭不願意購買，因為「有土斯有財」

；但是要特別指出的是，政府要做的是提供弱勢家庭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與品質，而不是

要協助其擁有一棟房子，所以提供地上權的房子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政策。 


